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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福建工程学院专利转化运营
体系建设方案》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福建工程学院专利转化运营体系建设方案》已经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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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工程学院专利转化运营体系建设方案

为进一步突出我校知识产权工作的质量导向和转化运用导向，切实提升学校专利质量，更好适应、支撑、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根据《福建工程学院专利管理暂行办法》，围绕构建福建工程学院专利转化运营体系，根据学校实际，特制订本方案。
一、主要目标

到2025年，学校专利转化运营体系更加完善，专利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与研发创新活动有机融合，学校专利质量明显提升，专利运营能力显著增强，高价值专利授权率和实施率显著提升。
二、运营载体

学校成立“知识产权顾问服务团”，依托知识产权处和福建工程学院技术转移中心协助学校和各二级单位开展高价值专利培育与转化运营工作。
（一）“知识产权顾问服务团”职责

1.根据实际需求协助组织资源开展专利导航和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
2.协助科研处对外部专利代理机构进行质量监控提高专利质量；
3.为学校和各二级单位开展专利转化等知识产权工作提供咨询；

4.协助学校和各二级单位进行专利转化运营相关政策的宣传和贯彻；

5.根据学校和各二级单位需要，参加或列席有关会议；

6.协助科研处和发明人团队完成专利转让／许可备案程序；
7.根据专利转化相关政策，进行相关奖励、补助项目的申报；
8.根据学校要求与外部专利转化运营机构进行工作衔接；
9.协助学校开展专利开放许可工作；
10.协助科研处开展技术转移机构运行工作；
11.协助科研处开展各级知识产权（专利）相关评奖评优申报工作；
12.协助二级单位开展高价值专利培育实务技能培训；
13.高价值专利培育和转化运营的其他相关工作。
（二）二级单位职责
二级单位是学校专利转化运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知识产权顾问服务团”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发明人团队的管理方（包括各二级学院、学校相关研究平台），是专利转化运营工作的重要组织者。其主要职责如下：
1.组织开展本单位高价值专利培育和转化的政策宣传和贯彻、实务培训；
2.组织征集专利开放许可等转化运营项目；
3.组织征集本单位发明人专利转化意向；
4.为“知识产权顾问服务团”开展服务提供必要便利支持。
（三）发明人团队职责
发明人是学校专利转化运营体系建设的主要受益者，是“知识产权顾问服务团”的核心服务对象。其主要职责如下：
1.根据需要参加二级学院和学校的专利转化相关政策的宣传贯彻、实务培训；
2.积极申报专利开放许可等转化运营项目；
3.为“知识产权顾问服务团”开展服务提供必要协助；
4.完成专利转化相关信息填写等基础工作；
5.对授权专利提出转化运用的设想或计划。
三、收益分配

在《福建工程学院专利管理暂行办法》基础上，对专利转化运营相关载体的考核按照以下方式执行：
（一）“知识产权顾问服务团”考核机制
“知识产权顾问服务团”由科研处、技术转移中心和知识产权专业教研人员（3名）、研究生助理（3名）组成，结合年度工作量和专利转化相关政策项目收益情况，按照以下方式进行绩效考核：
1.基本绩效
考核学年内服务完成的转让或许可专利等转化交易备案合同数量30项以上的（含），顾问服务团成员中知识产权专业教研人员每年的教学工作量和科研工作量减半。
2.绩效扣减
（1） 若考核学年内服务完成的转让或许可专利等转化交易备案合同数量不足15项，学校扣除顾问服务团成员中知识产权专业教研人员基本绩效的40%；
（2）考核学年内服务完成的转让或许可专利等转化交易备案合同数量15项以上（含）不满30项的，学校扣除顾问服务团成员中知识产权专业教研人员基本绩效的20%。
3.绩效奖励
学校根据顾问服务成效指标对“知识产权顾问服务团”中知识产权专业教研人员进行绩效奖励：
（1）若考核学年内服务完成的转让或许可专利等转化交易备案合同数30项以上或转化总金额150万元以上，给予顾问服务团奖励绩效2万元；
（2）在第（1）点所述指标基础上，服务完成的转让或许可专利等转化交易备案合同数每增加20项或转化金额每增加50万元，给予顾问服务团奖励绩效相应增加2万元。
（3）“知识产权顾问服务团”团队内部成员的绩效由团队负责人根据贡献大小进行分配。
4.研究生助理津贴由学校按照学生助研岗位津贴统一发放，不受考核影响。
（二）二级单位考核机制
学校按照各二级单位完成专利转化项目获得政策奖补收益总额的5%，发放该单位的奖励绩效。
（三）发明人考核机制
学校按照发明人完成专利转化项目获得政策奖补收益总额的45%，发放该专利发明人的整体奖励绩效。
四、保障机制

（一）加大转化服务资源投入
1.场地：学校为专利转化运营工作提供必要的场地支持，在省级技术转移中心场地范围内明确专利转化工作场所。
2.人员：“知识产权顾问服务团”包括3名知识产权专业教研人员，同时配备3名临时辅助人员（研究生助理），协助开展转化运营服务工作，由学校按照学生助研岗位津贴统一发放。
（二）加快推动存量专利转化
由“知识产权顾问服务团”针对全校范围内已经授权的专利进行梳理，根据《福建工程学院专利管理暂行办法》与二级单位和发明人共同制定现有存量专利的转化计划。以下专利优先列入免费开放许可专利项目储备库，由学校负责处置，发明人提供必要协助：
1.发明人明确拟放弃维护的授权专利；
2.授权后连续6年未实施的专利。
开放许可（试点）挂牌期间，发明人可根据转化运用前景的实际情况申请撤回专利开放许可声明。
（三）构建多元化的专利转化模式
顾问服务团协助各个优势学科、专业团队，建立潜在专利转化合作资源库，主动对接国家和区域专利转化运营平台，开展专利挂牌交易、专利交易托管、专利在线交易、校企精准对接等运营新模式。
	福建工程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3年6月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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